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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办〔2014〕109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仙游县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仙游县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12日        

仙游县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招商引资活动，严格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管理，提高招商引资活动实效，根据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是指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为推动区域外资金来本地投资举办的、由财政承担全部或部分活动经费的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包括在国（境）内外举办的招商说明会、项目推介会、项目对接会、投资合作会等招商活动。

第三条  招商引资活动应坚持以构建我县产业集群特别是临港工业集群为导向的引资战略，从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出发，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依托优势资源和产业园区，以产业为纽带，以项目为支撑，有计划、有重点地举办招商引资活动，打造务实高效的招商引资活动平台。

    第四条  招商引资活动要重点围绕仙港大道两侧工业园区、工艺美术产业、生态旅游业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科学制定招商引资规划。

第五条  需对外实行招商引资的项目由县招商局统一包装、统一发布，县直部门因上级对口部门工作要求需报送招商项目的，须与县招商局发布项目的内容统一口径。

第六条  拟签约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工业项目联审、联办、联检制度，召开项目联审会议，充分征求县发改局、规划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所在行业管理部门等单位的意见，对拟签约项目从国家产业政策、节能环保、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情况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和审核，确保拟签约项目质量。

第七条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要提前制定活动方案，报县政府审定。严格控制招商引资活动的规模、人数和成本，严格控制大规模、综合性活动，取消没有明确目标和实际效果的招商引资活动。

第八条  招商引资活动应厉行节约，简化形式，降低成本。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严禁搞形式主义、追求排场、铺张浪费，不得入住豪华酒店、举办奢侈宴请、赠送高档礼品，不得以公款组织与活动无关的机关、企业和人员参加活动，不得以公款组织文艺演出，邀请明星、名人参加活动，不得以活动为由安排公务人员旅游。

第九条  加强对招商引资活动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活动经费预算及有关开支标准。招商引资活动使用财政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达到限额标准的，应实行政府采购。

第十条  改进招商引资方式，精简招商引资活动。充分利用国家级高端招商引资活动平台，挖掘客商资源，以产业为主线开展考察、对接、洽谈等活动。倡导点对点、小分队等专业化招商，举办规模小、时效强、精准化的招商引资活动。

第十一条  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企业和中介机构在招商引资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园区、商会和相关企业开展自主性招商引资活动。

第十二条  加强境外招商引资活动管理。按照外事管理规定，严格审批程序，严控出访人数、国家（地区）数和在外停留天数，无实质任务需求不得顺访或经停其他国家和港澳地区。

第十三条  主办单位要对招商引资活动严格把关，客观真实发布招商成果。

第十四条  加强招商引资活动签约项目后续跟踪管理，提高签约项目履约率，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密切跟踪招商项目的落地建设情况，认真做好项目实效评估。

第十五条  县招商局、监察局、财政局、统计局等部门要加强对招商引资活动的监督检查，对擅自举办活动或项目不实、夸大成果等弄虚作假的，以及借举办活动挥霍浪费、滥发钱物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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